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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828-48

济宁市金乡县高河街道于柚村有四个电动

车厂（金牌电动车、金阳电动车、鑫盛电动车、盛

奥电动车），污水直排万福河内，并排放刺鼻气

体，粉尘乱排。

济宁市 大气、水

1 .该问题与第十七批2081号问题基本相同。群众反映的四家电动车厂是山东金博电动车有限公司（金

牌电动车）、济宁金阳动力科技有限公司（金阳电动车）、山东盛奥车业有限公司（盛奥电动车）和金乡县鑫

盛涂装有限公司（鑫盛电动车），均位于金乡县高河街道金东产业园。2 .山东金博电动车有限公司电泳工艺

生产线未建设，不存在生产废水。济宁金阳动力科技有限公司建有污水处理站一座，企业生产废水进入污

水处理站处理后回用不外排。山东盛奥车业有限公司建有污水处理站一座，企业生产废水排入厂区污水处

理站经处理后回用不外排，2016年9月该企业将车壳电泳业务外协，企业电泳工艺生产线一直处于停用状

态，不产生废水。金乡县鑫盛涂装有限公司建有一体化污水处理站一座，企业生产废水排入厂区污水处理

站处理后回用不外排。经现场检查，未发现企业废水外排现象，同时对金东产业园及附近万福河多处水样

进行检测，经检测，老万福河金丰线桥（老万福河金东产业园段上游）、老万福河高河桥（老万福河金东产业

园段下游）、鑫盛涂装西路沟（金东产业园内）、金阳动力西路沟（金东产业园内）、盛奥车业西路沟（金东产

业园内）水样均满足地表水四类水标准。3 .四家企业废气来自喷漆工艺，均按照环评要求，配套建设了旋流

除尘塔(水帘除尘器)、活性炭吸附净化器、光催化氧化装置、喷淋箱等污染防治设施，废气通过水旋处理(水

帘除尘器)、喷淋塔、活性炭吸附等工艺处理后经15米高排气筒排放。2016年7月-8月、2017年5月青岛市华测

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山东方信环境检测有限公司先后对金博、金阳、盛奥3家企业工业废气进行了检测，2次

检测均符合国家排放标准。金乡县鑫盛涂装有限公司处于停产状态。经现场（勘验）检查，4家企业均按照环

评批复要求进行建设并满足卫生防护距离要求，未发现有明显异味。4 .四家企业涉粉尘排放为打磨工艺。

山东金博电动车有限公司建有4座封闭打磨室，每座打磨室粉尘通过集气罩收集后经布袋除尘装置处理

后，通过15米高排气筒排放；济宁金阳动力科技有限公司建有3座封闭打磨室，每座打磨室粉尘经“水帘除

尘装置”处理后，分别通过15米高排气筒排放；山东盛奥车业有限公司建有7座封闭打磨室，每座打磨室粉

尘经“水旋+过滤棉吸附装置+沙克龙除尘器”处理后排入降尘水池；金乡县鑫盛涂装有限公司建有6座封闭

打磨室，每座打磨室粉尘经布袋除尘器处理后通过15米高排气筒排放，企业处于停产状态。2016年7月-8

月、2017年5月青岛市华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山东方信环境检测有限公司先后对金博、金阳、盛奥3家企业

工业废气进行了检测，2次检测均符合国家排放标准。经现场检查，未发现企业粉尘乱排现象，但在车间打

磨个别环节，还存在极少打磨颗粒物收集不够完全的情况。

是
责令改

正、约谈

1 .针对反映的问题，在办理第十七批2081号案件时，金乡

县政府已对负有监管职责的高河街道安监办副主任（副科

级、分管环保工作）孙某某、高河街道环保所长毕某某以及金

乡县鑫盛涂装有限公司赵某某进行了约谈。2 .金乡县政府责

令高河街道落实属地管理责任，督促企业完善打磨车间颗粒

物收集设施；同时，持续加大企业日常监管力度，不定期开展

巡查行动，严查企业违规生产行为。

222 828-49
济宁市观音阁，老北京胡同，24小时播放音

乐，油烟扰民。
济宁市

噪声、油

烟

老北京胡同位于济邹路与车站东路交叉口向东500米，济邹路北侧，门店名称为姚府涮肉，店主为马某

某。该饭店使用的烧烤炉具为无烟烧烤炉具，2017年安装使用，因滤芯清理不及时，造成油烟扰民；经营过

程中使用音响招揽顾客，音乐播放声音过大，时间过长，影响附近居民。

是 责令改正

1 .任城区综合执法局当场收缴其烧烤炉具，并责令其停止

音响扰民行为。2 . 29日下午向当事人下达书面整改通知书，

烧烤炉封存，不再使用，音响责令关停，防止油烟污染和噪音

扰民。当事人承诺不再使用，按照要求进行经营。3 .任城区综

合执法局和观音阁街道办事处将继续加大巡查力度，做好夜

间管理工作，杜绝油烟、噪音扰民现象。

223 828-50
济宁市任城区太白路与火炬路东南有个金

鱼大罐夜市，夜间露天营业，油烟扰民。邹城市

西横河村东北中心街垃圾遍地，臭气熏天。

济宁市
油烟、垃

圾、大气

1 .信访反映的“金鱼大罐夜市”实为“金色大缸烧烤”，位于太白东路南80米、火炬路路东。经查，金色大

缸烧烤未安装油烟净化设施，存在油烟扰民现象。8月29日，任城区综合执法局向金色大缸烧烤业主下达

《责令改正通知书》，责令其停止油烟扰民行为，停业整改。该店已于8月29日停业，目前正在停业整顿。2 .邹

城市太平镇西横河村，位于太平镇政府西北约10公里处，村庄现有人口126户436人，村内南北街6条，东西街
5条，配备保洁员2名。经查，该村环境卫生整体较好，但是村庄部分路段垃圾有清理不及时现象。在村中心

街北首路东有养殖场一处，确有异味。该养殖场户主为姚某某，从事养殖近20年，现有生猪存栏量90头。邹

城市太平镇政府已于2017年8月23日向其下达了《畜禽养殖场（户）关停告知书》，目前已处理20头，责令其在
11月30日前关停。该养殖户虽已对牲畜粪便进行了隔离覆盖，但因密封不严，有臭味溢出，附近有一处粪池

也产生异味。

是 责令改正

8月29日下午，邹城市太平镇组织人员对存有垃圾的路

段进行了清理。8月30日上午，组织人员对养殖场牲畜粪便进

行了彻底清理，安排抽粪车对粪池进行清运，并用土进行了

覆盖。同时，安排保洁员对全村街道进行全方位无死角的卫

生保洁。

224 828-51
济宁市任城区华城翠竹园小区对面有夜间

施工，噪声扰民。
济宁市 噪声

1 .任城区华城翠竹园对过工地位于济邹路东南华城片区，由华瑞园集团进行项目开发，取得了相关建

设手续。2 . 8月29日19时，由任城区综合执法局到该工地巡查，工人正在施工，任城区综合执法局向该工地下

达了《责令改正通知书》，责令其停止夜间施工，防止噪声扰民，以确保附近居民夜间正常休息。工地负责人

立即安排工人停止施工。3 . 8月29日、30日22时，执法人员再次到现场巡查时，该处未见施工现象。

是 责令改正

任城区综合执法局会同观音阁街道办事处现场确定以

下整改措施：继续加大对该建设的巡查值守力度，安排执法

队员做好夜间管理工作，强化夜间值守，杜绝噪音扰民，营造

良好的夜间环境。

225 828-52
济宁市任城区安居街道胡庄村西有一建筑

工地夜间施工噪声扰民。
济宁市 噪声

该处建设位于安居街道胡庄村西侧，系胡庄村民胡某某所建。2017年3月15日，安居执法大队执法人员

在巡查时发现，任城区安居街道胡庄村村西（老济鱼路西）、济荷铁路线南有大批新砖放置，存在建设苗头。

经调查为胡某某准备进行建设民房所用。当事人不能提供合法的建设手续，执法人员现场对其讲明了进行

建设所需的相关规划建设手续及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其办理相关许可后进行施工建设，随后强化了对该

处的监控。2017年4月21日，该处均未发现继续施工现象。2017年4月28日，执法人员巡查时发现该处有少量

施工人员正在对其生锈的钢筋进行上油处理，执法人员当场对其责令停工，再次告知胡某某提供合法合规

的建设手续方可开工建设，胡某某口头答应予以配合。2017年5月、6月、7月一直未有动工建设现象。2017年
8月28日晚间，胡某某夜间突击抢建了约两米的四周墙体，并产生了施工噪音污染，影响了周边居民的正常

休息。

是 责令改正

该建设属于建成区内（建成区内所有建设已冻结），执法

人员立即责令当事人停工。2017年8月30日该处建设被予以

拆除。

226 828-54 济宁邹城市太平镇垃圾中转站异味很大。 济宁市 大气

1 .邹城市太平镇垃圾中转站位于邹城市太平镇文苑路东首路北，2012年6月启动建设，2013年3月建成

投用。该垃圾中转站为垂直式压缩，日处理垃圾15吨，配备专职管理人员1名、垃圾清运保洁车4辆，采取日

产日清的方式，由山东明德物业保洁管理有限公司邹城分公司使用专业清运车辆，将垃圾压缩块运往邹城

市环保中心，进行无害化处理。该垃圾中转站运行管理已外包给山东明德物业保洁管理有限公司邹城分公

司。2 . 8月29日，邹城市调查组进行了实地查看。经查，该中转站产生异味原因如下：一是近日多雨，运送清

理不彻底，导致垃圾中转站垃圾压缩池内存有垃圾。二是压缩站门外有部分纸箱板等杂物，下雨受潮后散

发异味。三是垃圾压缩池内存有渗滤液。

是 责令改正

1 .邹城市太平镇政府责令山东明德物业保洁管理有限公

司邹城分公司，当晚将压缩站外残存的纸箱板等杂物全部清

理干净，并喷洒除臭剂。邹城市太平镇将加大对山东明德物

业保洁管理有限公司邹城分公司的管理力度，督促垃圾中转

站管理人员严格按照操作规程进行，做到中转站垃圾日产日

清，确保不产生异味。2 . 8月30日，山东明德物业保洁管理有限

公司邹城分公司安排保洁人员，将垃圾中转站垃圾压缩池内

垃圾进行彻底清理，并将垃圾压缩池内存有的少量渗滤液抽

取到渗滤液收集池，进行下一步处理。3 .邹城市太平镇将新建

垃圾渗滤液收集池一处，该工程将于2017年9月29日完工并投

入使用。

227 828-55
济宁邹城市平阳市学校对面有露天烧烤，

油烟污染严重。
济宁市 油烟

1 .该处露天烧烤名为聚丰烧烤，位于太平镇幸福新城一号路中段，太平镇平阳教育中心对面，店面为

邹城市宝信公司开发建设的店铺，属店内经营。该店于2017年6月5日正式营业，并且按环保要求安装了无

烟炉具。进入夏季以来，夜间营业时间延长，最晚至凌晨，并时有店外设摊现象，无烟炉具有时不能正常使

用，排放油烟多，造成油烟扰民现象。2 . 8月29日，邹城市城管执法局、太平镇政府组织人员进行了现场调

查，因天气有雨，业主未正常营业。

是

责令改

正、关停

取缔

8月30日，邹城市太平镇综合执法大队向聚丰烧烤业主

张某下达了《责令关停通知书》，责令其自2017年8月30日起

停止营业，并对该烧烤户进行了取缔。目前该烧烤摊点已取

缔完毕。下步，邹城市太平镇综合执法大队将加大巡查力度，

确保不死灰复燃。

228 828-56
滨州市惠民县明达油棉有限公司排放刺鼻

异味气体，严重污染环境。
滨州市 大气

山东惠民明达油棉有限公司，主营玉米胚芽油加工及销售，其年处理10万吨玉米胚芽油加工项目于
2008年8月10日通过县环保局审批。2017年前，该企业周边确实存在较大异味，为浸出车间相关工序产生。
2017年初，该企业对大气污染防治设施升级改造，异味情况有所改善。2017年7月初，该企业因拆除燃煤锅

炉一直停产至今。现场检查时，周边无异味。

是 停产整治

责令该企业在此次无锅炉停产期间对浸出车间异味治

理设施进行检修、升级改造，确保正常生产时进一步减小异

味。

229 828-58
滨州市工业园区滨州安琪酵母有限公司排

放刺鼻异味气体，影响附近居民生活。
滨州市 大气

1 .安琪酵母（滨州）有限公司，目前处于停产状态。企业产生异味的主要工艺环节有：各发酵工序产生

的废气，主要成分是二氧化碳和水蒸气，经6根排气筒排放；蒸发浓缩车间不凝气，已建设碱液涤洗塔进行

处理；酵母粉产生的废气，企业已经建设光催化+湿式电晕废气处理装置；污水处理站曝气池产生的恶臭

气体无组织排放，企业已经进行加盖处置。2 .滨州工业园区委托第三方于8月28日晚上对该企业厂界进行监

测，臭气达标。3 .现场检查发现，该企业污水处理站存在一定异味，对此，区环保分局会同滨州工业园区对

该企业下达《环境违法行为改正通知书》（滨城环改字【2017】25号）。

是 停产整治 责令企业停产整治，整改不到位不得开工。

230 828-59
滨州市滨北镇梧桐二路滨州六和隆达饲料

有限公司直排废水、刺鼻异味气体，污染环境。
滨州市 水、大气

1 .滨州六和隆达农牧有限公司，该企业环评审批手续齐全，并通过了竣工环保验收。生产废水主要为

屠宰过程中产生的血水及清洗产生的污水，配套建设了污水治理设施，并安装了废水在线设施，与环保部

门联网，在线数据显示达标。2 .针对该企业存在的异味问题，区环保分局会同工业园区于2017年3月31日、4

月7日分别对该企业下达《环境违法行为改正通知书》（滨城环改字【2017】21号、滨城环改字【2017】27号），企

业已被责令停产停业整改。3 .现场检查时该企业处于停产，但屠宰车间仍有无组织排放异味。滨州工业园

区委托第三方于8月29日晚上对该企业厂界进行监测。经监测臭气浓度超标。区环保分局对其立案处罚（罚

款5万元）。

是

停产整

治、立案

处罚

企业4月份已停产整改，目前针对遗留问题对企业立案

调查，依法予以处罚5万元。

231 828-60
滨州市博兴县山东华韵农化有限公司排放

刺鼻异味气体，严重污染环境。
滨州市 大气

1 .滨州市博兴县山东华韵农化有限公司，生产项目为年产50吨叶面肥项目。生产工艺为把安琪酵母糖

蜜发酵液、尿素、硫酸钾、食用葡萄糖，搅拌分装成瓶装和桶装叶面肥。该产品有农业部肥料登记证，主要使

用于甘蓝、黄瓜、辣椒、番茄等作物。原有项目环评审批手续齐全，并已通过竣工环保验收。2 . 2016年4月，博

兴县环保局对该公司进行检查时，发现该公司存在擅自扩大生产规模行为。县环保局下达了《环境违法行

为限期整改通知书》，要求该公司立即停止生产进行整改，在未办理相关环评审批手续前不得生产，并处
80000元行政处罚。截至2017年8月29日现场检查，该公司一直处于停产状态。3 .经现场核实，该公司的刺鼻

气味来源于母液车间储存罐内的糖蜜母液散发，母液主要成分为氨基酸、氮磷钾等，现场能闻到一定的刺

激性气味。

是
责令改正 对车间内的糖蜜母液及储存装置运出清理，并对车间地

面进行填平整改，确保不再产生异味。

232 828-61
滨州市黄河四路新东方尚品砼有限公司排

放噪声、粉尘，严重污染环境。
滨州市

大气、噪

声

1 . 7月7日,对该企业现场检查，发现该企业原料输送带部分破损未密封、未按规定使用洗车台等问题。

对此区环保分局已经对该企业下达限期整改通知书, 7月15日对该企业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该企业自7

月中旬开始停产整改至今。2 . 8月22日现场检查时，该厂区仍存在硬化未到位、局部路面存在浮尘、物料棚

进出口未安装喷淋设施等问题。对此，区环保分局责令该企业继续实施停产整改。截至25日，该企业物料棚

进出口喷淋设施已安装到位并正常使用，物料棚破损严重的路面现已进行路面切割，开始进行路面混凝土

浇筑。3 .针对该企业噪声扰民问题，在区环保分局要求其暂时开产的条件下，8月23日区环保分局委托第三

方检测机构对其进行检测，其检测结果符合国家标准。

是 责令改正 督促企业加快问题整改进度。

233 828-62
滨州市黄河五路西外环，御馨蓝庭房地产

项目排放粉尘、噪声，严重污染环境。
滨州市

大气、噪

声

御馨蓝庭工程现场存在部分硬化路面破损未及时修复；个别需硬化场地仅采取了防尘网覆盖，未及时

硬化；主要道路洒水降尘的频次和密度不够等问题。
是 责令改正

一是裸露区域用防尘网覆盖到位；二是完成场地硬化工

作；三是增加洒水频次。已整改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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